	序号
	部门
	抽查

事项
	检查

对象
	抽查内容
	事项

类别
	检查

方式
	抽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部门及实施层级
	检查依据

	1
	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
	教学和教辅用书检查“双随机、一公开”内部抽查
	全区中小学
	中小学教材和教辅材料选用、管理及使用是否符合要求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5%比例，每年一次
	区教育和体育局，区级
	1.《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2009 年 11 月通过）第五十五条：“实行教科书审定 制度。地方课程使用的教科书必须经省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审定。未经依 法审定的教科书不得出版、选用。” 2.《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的通知》（新广出发〔2015〕45 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 主管部门会同新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加强对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的指导。

	2
	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
	中小学校规范办学行为检查
	全区中小学
	市、县教育行政部门管理教育、中小学教育组织教学等办学行为是否符合要求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5%比例，每年一次
	区教育和体育局，区级
	1.《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2009 年 11 月通过）第五十二条：“学校应当严格执 行国家课程方案和省制定的课程计划，保证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的开 设，不得随意调整课程或者增加、减少课时；不得挤占体育、艺术、实验、综合 实践活动课时。” 2.《山东省对违规从事普通中小学办学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省政府令第 255 号）：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普通中小学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教育及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的办学行为，依照本办法追究责任。”

	3
	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
	校外培训机构办学情况检查
	校外培训机构
	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办学内容等进行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书面检查、现场检查
	不低于 5%；抽查频次根据需要确定
	区教育和体育局，区级
	《山东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2018年9月通过）第四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加强监督检查，规范其培训内容、进度、时限等事项，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

	4
	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
	学校安全工作监督检查
	各级各类学校
	交通安全、消防安全、校园“三防”设施配备情况，食堂安全、集体活动安全、校舍安全、预防溺水等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工作需要确定
	区教育和体育局 区级
	《山东省学校安全条例》（2018年11月通过）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统筹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学校安全，对学校安全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


2020年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双随机一公开部门内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